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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蜀山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内，张贴的《关于房东与房客纠纷处理办法》中提及，近期

跑路的房屋租赁中介就有三个：上海捷骜、海南每天、驻客租房。

记者调查发现，合肥房屋租赁市场上，不少房屋租赁中介都是采取“高收低租”“长收短付”的模式。

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和合肥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提醒，“高进低出”“长收短付”高风险经营行为不

可持续，极易出现资金链断裂，给房东和租客带来重大经济损失。 □ 本报记者

在合肥租房的许先生，是通过上海捷骜租

房的。租房时，中介告诉许先生，押1付3（一个

月的押金，3个月的房租）的模式支付，月房租要

比押1付12（1个月的押金，12个月的房租）贵出

500多元。

在咬牙签署押 1 付 12 的租房合同，一口气

支付3万多元后，许先生等来的是房东告知拖欠

房租，要求择日搬出。等许先生再联系上海捷

骜时，对方已是人去楼空。

与许先生的遭遇类似，记者调查发现，不少

房屋租赁中介支付给房东的租金，远高于给租

客开出的租金，而且这些房屋租赁中介一次性

向租客收取整年度或半年度租金，向房东支付

租金则往往是月付。

日前，记者前往蜀山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

查大队发现，现场张贴的《关于房东与房客纠纷

处理办法》上显示，目前蜀山公安分局经侦大队

已经受理上海捷骜、海南每天、驻客租房公司跑

路事件。记者了解到，这三家公司均是在近期

出现租金支付异常等问题。

现象：蜀山经侦受理3家中介公司跑路事件

蜀山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目前，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高收

低租”的模式运行。

“‘高收低租’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诈骗，一

些租房中介在前期扩张市场时，也会利用‘高收

低租’的模式来抢占市场。”该工作人员介绍，如

果要鉴定是否属于诈骗，则要通过公司和相关

人员的资金流水进行核实。

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和合肥市房地产中介

协会提醒，“高进低出”“长收短付”高风险经营行

为不可持续，极易出现资金链断裂。一些不法企

业和个人恶意采取这种经营模式形成“资金

池”，待积累大量资金后卷款跑路，给房东和租

客带来重大经济损失，租赁各方应提高风险防

范意识，共同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房产业内人士解释，“预付式消费”本身就

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加之今年年初疫情影响，导

致一些公司“爆雷”“跑路”。

“高收低租”屡次爆雷
“长收短付”亟待规范

建议：
谨慎选择租赁企业和支付方式

9月3日，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和合肥市房地产

中介协会联合发布《住房租赁交易风险提示》（后称

《提示》）。《提示》指出，广大住房租赁当事人在租赁

活动中应注意如下几点：

谨慎选择住房租赁企业。房东和租客选择住

房租赁企业时，一定要查看有无营业执照、是否在

房产部门办理登记备案，以及该企业是否被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等，多渠道了

解其市场口碑和客户反映。住房租赁企业的相关

信息，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合肥市

住房租赁交易服务监管平台等渠道查询。

核查租赁住房房源真实性。房东和租客在租

房过程中，应多方了解周边或同地段住房的市场平

均租金价格，警惕出租或承租非市场租金住房。

签订租赁合同时，推荐采用合肥市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局会同合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制定的《合

肥市房屋租赁合同》(示范文本)签约。

谨慎选择租金支付方式。当出租方为企业时，

切勿向合同约定之外的企业账户、业务员个人账户

或其他个人账户支付款项(包括支付宝、微信等个人

收款账户)。转账支付应保留转账凭证，现金支付应

要求收款方出具收据。拒绝高佣金委托开展住房

租赁业务。发现问题及时报案。

原因：行为不可持续，容易资金断裂


